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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無發表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LINK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Provisional Liquidators Appointed)

科 浪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36）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上，該通告所載之普通決議案
已獲獨立股東、公開發售獨立股東及股東分別以點票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科浪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之公佈、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之通函（「該通函」），以及日
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該通告」），當中載列（其中包括）重組協議
及建議委任董事。除本公佈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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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上，該通告所載之決議案已獲獨
立股東、公開發售獨立股東及股東分別以點票方式正式通過。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決議案進行投
票之結果載列於下表：

普通決議案（附註）
投票股份數目

 （佔投票股份總數之百分比） 投票股份總數
贊成 反對

1. 該通告所載之第 1項決議案（批准實施
建議重組，包括（其中包括）( i )重組協
議；( i i )發行認購股份、債權人可換股
債券、債權人可換股債券股份及債權
人股份；及 ( i i i )實施重組涉及或附帶
之其他事項）

1,016,461,600

(100%)

0

(0%)

1,016,461,600

(100%)

2. 該通告所載之第 2項決議案（批准公開
發售、發行發售股份及包銷協議）

407,061,600

(100%)

0

(0%)

407,061,600

(100%)

3. 該通告所載之第 3項決議案（批准清洗
豁免）

1,016,461,600

(100%)

0

(0%)

1,016,461,600

(100%)

4(a). 委任孫粗洪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1,016,461,600

(100%)

0

(0%)

1,016,461,600

(100%)

4(b). 委任蘇家樂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1,016,461,600

(100%)

0

(0%)

1,016,461,600

(100%)

4(c). 委任孫克強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

1,016,461,600

(100%)

0

(0%)

1,016,461,600

(100%)

4(d). 委任蔣斌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

1,016,461,600

(100%)

0

(0%)

1,016,461,600

(100%)

4(e). 委任黃慧妍女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

1,016,461,600

(100%)

0

(0%)

1,016,461,600

(100%)

4(f). 授權董事會釐定本公司最近獲委任董
事之薪酬

1,016,461,600

(100%)

0

(0%)

1,016,461,6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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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合共已發行 1,864,780,000股股份。

2.  利益相關股東為除外公司之債權人及亦為股東（依據所接獲之申索通知、臨時清盤人所獲取之賬簿及記錄以及本
公司股東名冊）。於合共 18,152,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約 0.97%）中擁有權益之利益相關股東及與任
何彼等一致行動之人士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上述決議案 1及 3放棄投票。因此，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
會並於會上投票以贊成或反對上述決議案 1及 3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846,628,000股，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
之約 99.03%。

3.  於合共 18,152,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約 0.97%）中擁有權益之利益相關股東及與任何彼等一致行動之
人士以及於 609,4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之約 32.68%）中擁有權益之王博士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
就上述決議案 2放棄投票。因此，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以贊成或反對上述決議案 2之
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237,228,000股，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之約 66.35%。

4.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以贊成或反對上述決議案 4(a)、4(b)、4(c)、4(d)、4(e)及 4(f)之
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864,780,000股，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之 100%。

5.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股份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僅可於會上投票反對任何上述決議案。

6.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之監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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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及其股權架構

因股本重組、公開發售（假設概無股東接納彼等各自於公開發售下有關發售股份之配額，因此，包
銷商將根據包銷協議之條款悉數認購包銷股份）、認購事項及發行債權人股份及債權人可換股債券
股份所產生之本公司股權架構變動載於下表，僅供說明：

現有股權 於股本重組完成後
於股本重組及認購事項

完成後

於股本重組、公開發
售、認購事項及發行債
權人股份完成後

於股本重組、公開發
售、認購事項及發行債
權人股份及債權人可換
股債券股份完成後

股份數目 % 新股份數目 % 新股份數目 % 新股份數目 % 新股份數目 %

一致行動人士集團 

 （附註 1）
－認購股份 – – – – 750,000,000 88.94 750,000,000 70.11 750,000,000 67.58

公眾股東：
債權人
－債權人股份 – – – – – – 40,000,000 3.73 40,000,000 3.60

－債權人可換股債券股份 – – – – – – – – 40,000,000 3.60

包銷商（附註 2） 186,478,000 17.44 186,478,000 16.80

王博士 609,400,000 32.68 30,470,000 32.68 30,470,000 3.61 30,470,000 2.85 30,470,000 2.75
Dubai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 200,704,000 10.76 10,035,200 10.76 10,035,200 1.19 10,035,200 0.94 10,035,200 0.91

福廣控股有限公司 187,481,600 10.05 9,374,080 10.05 9,374,080 1.11 9,374,080 0.88 9,374,080 0.85

其他公眾股東 867,194,400 46.51 43,359,720 46.51 43,359,720 5.15 43,359,720 4.05 43,359,720 3.91

小計 1,864,780,000 100.00 93,239,000 100.00 93,239,000 11.06 319,717,000 29.89 359,717,000 32.42

總計 1,864,780,000 100.00 93,239,000 100.00 843,239,000 100.00 1,069,717,000 100.00 1,109,717,000 100.00

附註：

1.  由於投資者將於記錄日期不再為合資格股東，投資者將不參與公開發售。

2.  包銷商已根據包銷協議保證，概無包銷商或包銷商就未獲「認購」包銷股份而促致的認購人將成為持有本公司10%

或以上股權之主要股東，且由包銷商促致的各認購人及彼等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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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牌建議之狀況

經參考該通函所載之先決條件，於本公佈日期，條件 (b)、(e)及 (g)已達成而條件 (a)、(c)、(d)、
(f)、(h)、(i)及 (j)尚未達成或獲豁免。

在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舉行之債權人會議上，該計劃已獲債權人正式批准，而臨時清盤人將
在切實可行情況下儘快申請香港法院及開曼群島法院批准該計劃。

於股東特別大會之後，開曼群島法院將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九日（開曼群島時間）舉行呈請批准該
計劃及呈請股本削減之聆訊且香港法院將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日舉行呈請批准該計劃之聆訊，如
該通函所載。倘相關法院法令存檔於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及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則該計劃
將生效並對本公司及債權人具有合法約束力。

倘相關法院法令確認股本削減存檔於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及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則股本重
組將生效。

於本公佈日期，該通函「預期時間表」一節所載之所有其他事件之預期日期概無變動。倘隨後預期
時間表出現任何變動，本公司將適當向股東作出公佈或發出通知。

股份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股份自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於達成全
部復牌條件之前，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刊發本公佈並不表示重組協議將成功實施及完成或聯交
所將批准本公司股份恢復買賣。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
科浪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廖耀強
閰正為

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
並不承擔個人責任

香港，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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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曹紹基先生、楊孟璋先生及潘家利先生組成。

臨時清盤人及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於本公佈發表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
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任何聲明有所誤導。

* 僅供識別


